桃園市107學年度國民中學科技領域非專長授課教師增能研習實施計畫
一、研習依據 
(1)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要點。 
(2) 桃園市107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中小教學品質計畫。 
二、研習目標 
(一) 協助非專長授課教師精熟課程教材教法，提供實用之教學資源。 
(二) 充實非專長教師教學專業知能，運用多元化的教學法，精進課堂學習成效 
三、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bookmark: _GoBack]承辦單位：科技領域輔導團、龍興國民中學、建國國民中學 
四、研習對象：桃園市公私立國民中學擔任生活科技教學之非專長授課教師優先。本研習屬調訓性質，請各校務必派員參加，以符合教學正常化原則。倘有名額，開放專長教師及國小有興趣教師參加。
五、研習相關資訊 
	項目
	日期與時間
	增能課程主題
	108課綱學習內容
	時數

	1. 
	107年8月15日(三)
09:00~16:00
	教學策略
創意設計實作(一)
	結構設計(暫定)
	6

	2. 
	107年8月16日(四)
09:00~16:00
	創意設計實作(二)
	機構設計(暫定)
	6

	3. 
	107年8月17日(五)
09:00~16:00
	創意設計實作(三)
教學分享
	機構設計(暫定)
(動力傳輸)
	6


六、報名日期：即日起至各場次研習前2日止。 
七、研習地點：建國國中科技教室，研習地點不提供車位，敬請多利用大眾運輸工具前往。 
八、研習方式：講授、實作、討論、經驗分享。
九、報名方式 :請於報名截止日前逕行登入桃園市教師專業發展研習系統(http://passport.tyc.edu.tw/) 報名。 
十、研習時數：全程參與增能研習者核發18小時研習時數，並發給非專長研習證書；未全程參與者，核實給予研習時數，不發給非專長研習證書。
十一、注意事項： 
(一) 名額以30人為上限，依照報名順序優先錄取（學校需在報名截止日前完成薦派報名作業），如報名踴躍而致額滿，得提前截止報名。 
(二) 為尊重講座及研習同儕，參與研習請務必準時，以免影響課程進行。另本課程不接受「現場報名」，以免影響講義、餐食等行政作業，敬請配合。 
(三) 為珍惜教育資源，經報名錄取人員不得無故缺席，如無故不出席亦未請假累計達三次者，將於「桃園市教師專業發展研習系統」系統上暫停該員報名本中心各研習班之權利。 
(四) 交通方式：研習地點車位有限，敬請共乘或利用大眾運輸工具前往。 
十二、聯絡方式：劉家賓，電話：457-5200轉214，電子信箱：mis@lsjh.tyc.edu.tw 
十三、研習經費︰由「桃園市107年度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計畫」專款項下支應。 
十四、其    他：本實施計畫呈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核備後實施，若有未盡事宜得予以修正。 







桃園市107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國民教育輔導團科技學習領域輔導小組
科技學習領域非專長研習經費概算表
	科技領域非專長研習

	項目
	單價
	數量
	單位
	總價
	備註

	講座鐘點費
	2,000
	18
	時
	36,000
	外聘講師
6小時*3天

	助教鐘點費
	1,000
	18
	時
	18,000
	外聘助教
6小時*3天

	膳費
	100
	150
	人/次
	15,000
	講師、工作人員及參與人員，覈實支付50人*3天

	印刷費
	100
	90
	式
	9,000
	講義資料、成果冊及影印所需相關耗材，覈實支付

	差旅費
	6,000
	1
	式
	6,000
	覈實支付

	設備使用費
	300
	90
	式
	27,000
	研習教師(學員)的實習材料
30人*3天

	雜支
	3,800
	1
	式
	3,800
	業務費之5%為限

	合計
	114,800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              校長：
